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評鑑審查辦法總說明 

衛星廣播電視法於一百零五年一月六日修正公布。為使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評鑑有所依循，促進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

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健全發展，保障公眾視聽權益，爰依據衛星廣播電

視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之授權，擬具「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

播電視事業評鑑審查辦法」，總計十六條，其訂定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之訂定依據。(第一條) 

二、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應向主管機關提營運計

畫執行報告之期限；經營二個以上頻道之節目供應事業應以頻道為單

位分別提出。(第二條) 

三、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

包括之項目。(第三條至第五條) 

四、 主管機關應召開諮詢會議進行評鑑審查。（第六條） 

五、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

檢具資料及補正之程序。(第七條) 

六、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評鑑審查項目及評分

基準。(第八條至第十條） 

七、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評鑑為不合格者，限期改

正之處理程序。(第十一條至十三條) 

八、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程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準用本辦法。(第十四條) 

九、 地方頻道之評鑑由其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初評意見，以及主管

機關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初評意見作成評鑑處分。(第十五條)  

十、 本辦法施行日期。(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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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評鑑審查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衛星廣播電視法（以下簡

稱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之分公司或代理商，應於該事業

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

提出第一年至第三年之營運計畫執行報

告，及申設或換照時所附應改善事項、行

政處分附款、承諾事項或行政指導之執行

情形。 

經營二個以上頻道之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應

以每頻道為單位，分別向主管機關提出前

項資料。 

一、應受評鑑事業，應依本法第十七條第一

項規定，於該事業取得執照屆滿三年起

二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營運計畫執

行報告，及申設或前次換照等相關事項

之執行情形。 

二、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經營二個以上頻道者，

應以頻道為單位，分別向主管機關提送

營運計畫執行報告。 

第三條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服務事業(以下

簡稱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廣播

電視服務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直播衛星事

業)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包括下列項

目: 

一、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五、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一所

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及其

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直播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

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包括項目，應依指定

細項撰寫並檢送指定之文件，俾利主管機關

審議。 

 

第四條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以下簡稱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節目供應

事業(以下簡稱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營運

計畫執行報告，其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

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

形。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其節目屬性為一般頻道者之營運計畫執

行報告應包括項目，應依指定細項撰寫並檢

送指定之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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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五、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二所

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及其

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第五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其頻道屬性為購物

頻道者，應包括下列項目: 

一、 頻道經營與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 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 財務狀況。 

四、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五、 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前項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應依附表三所

載之指定細項撰寫，並檢附佐證資料及其

他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其節目屬性為購物頻道者之營運計畫執

行報告應包括項目，應依指定細項撰寫並檢

送指定之文件，俾利主管機關審議。 

 

第六條 主管機關應召開衛星廣播電視事

業、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他類頻道節

目供應事業評鑑諮詢會議審查評鑑案件並

提供諮詢意見。 

經營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

事業之評鑑案件，明定主管機關應召開諮詢

會議進行審議，以符本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

定：「主管機關為審議下列事項，應召開衛

星廣播電視事業申設、評鑑、換照諮詢會

議，提供諮詢意見」。 

第七條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

電視事業提出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有記

載不全或文件不全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全者，逕依既有資料

進行評鑑。 

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及境外衛星廣播電視事業

應受評鑑事業，倘其營運計畫執行報告資料

未齊備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及後續

之處理。 

第八條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

之評鑑，應依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 市場定位與頻道規畫之執行情形。 

二、 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 財務結構與收費標準。 

四、 公司組織與人員訓練之執行情形。 

一、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評

鑑，應依明確之審查項目及評分基準審

查。 

二、明定營運計畫執行報告，經評鑑為不合

格，並令其限期改正之情形。 

三、有關如何認定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

運作不健全或未落實之標準，於評鑑表

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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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

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

分者，亦同。 

 

 

第九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之評鑑，其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者，應依

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頻道經營理念與節目編排之執行情

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

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

分者，亦同。 

一、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頻道屬性為一般

頻道者，應依明確之審查項目及評分基

準審查。 

二、明定營運計畫執行報告，經評鑑為不合

格，並令其限期改正之情形。 

三、有關如何認定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

運作不健全或未落實之標準，於評鑑表

另訂之。 

第十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

之評鑑，其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者，應依

下列審查項目審查: 

一、頻道經營與內容編排之執行情形。 

二、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運作之執行

情形。 

三、財務狀況。 

四、客服部門編制與意見處理之執行情

形。 

五、其他事項之執行情形。 

前項第二款經評分低於六十分者，其

評鑑為不合格，應令其限期改正；前項第

一款及第三款至第五款均經評分低於六十

分者，亦同。 

一、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衛星頻道

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頻道屬性為購物

頻道者，應依明確之審查項目及評分基

準審查。 

二、明定營運計畫執行報告，經評鑑為不合

格，並令其限期改正之情形。 

三、有關如何認定內部控管機制與自律組織

運作不健全或未落實之標準，於評鑑表

另訂之。 

 

第十一條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

業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

評鑑為不合格，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

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 

明定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營

運計畫執行報告，經評鑑為不合格，並應令

其限期改正之情形。其不合格事由如屬無法

改正者，主管機關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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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

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直播衛星事業及境外直播衛星事業之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經評鑑為不合格，且

其不合格事由屬無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執照。 

第十二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評鑑為不合格，

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本國節目播出比率未符合申設或換照

營運計畫之規畫。 

二、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

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 

三、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

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

頻道屬性為一般頻道，其營運計畫執行情

形經評鑑為不合格，且其不合格事由屬無

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明定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頻

道屬性為一般頻道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經

評鑑為不合格，並應令其限期改正之情形。

其不合格事由如屬無法改正者，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第十三條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

業，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其營運計畫執

行情形有下列之一者，其評鑑為不合格，

並令其限期改正： 

一、有委託他人經營或將執照出租、出

借、轉讓或設定擔保予他人之情形。 

二、有重大營運不當，致損害訂戶或視聽

眾權益之情事或有損害之虞。 

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之

頻道屬性為購物頻道，其營運計畫執行情

形經評鑑為不合格，且其不合格事由屬無

法改正者，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明定節目供應事業及境外節目供應事業，頻

道屬性為購物頻道之營運計畫執行報告，經

評鑑為不合格，並應令其限期改正之情形。

其不合格事由如屬無法改正者，主管機關應

廢止其許可並註銷執照。 

 

第十四條 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程

序、審查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

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辦法衛星

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依本法第六十四條準用第十七條之規定，明

定他類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評鑑程序、審查

項目、評分基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衛

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之規定。 

第十五條 地方頻道之評鑑，應由主管機關

提供營運計畫執行報告及受評鑑期間受裁

處違規紀錄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進行

初評並提出意見。 

地方頻道之營運計畫執行情形，如未

一、明定地方頻道之評鑑宜由地方政府積極

參與，惟鑒於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本會為(境外)衛星廣播電

視事業評鑑工作之主管機關，故先由所

屬地方政府辦理該類頻道初評，並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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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指定區域內民眾利益及需求者，其所

屬直轄市、縣市政府得為不合格之初評意

見。 

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初

評意見作成評鑑處分。 

會提供之營運報告資料及受裁處紀錄提

供意見以利本會辦理複評，爰訂定第一

項。 

二、明定本會辦理複評之重點依有線廣播電

視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範意旨應置於

是否符合指定區域內民眾之需求。如其

營運計畫執行情形，未能符合民眾利益

及需求者，其所屬地方政府得為不合格

之初評意見。 

三、主管機關應依直轄市、縣市政府初評意

見作成評鑑處分。 

第十六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